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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卫生资源供给
（一）全市医疗卫生机构8433个，较上年增加283个，增加3.47%。
医院251个，公立医院67个，民营医院184个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8089个，卫生院154个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168个，门诊部157个，村卫生室5213个，诊所/卫生所2397个；专业公共卫生机构74个，含疾病预防控制机构17个，卫生监督机构16个，妇幼保健机构14个，专科疾病防治机构14个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11家，急救中心1家，采供血机构1家；其他卫生机构19个。
（二）全市医疗机构实有床位数67601张，较上年增加1833张，增长2.79%。其中，医院51654张，专科疾病防治机构513张，妇幼保健机构3057张，卫生院11227张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891张。
（三）全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在岗人员达95587人，同比增长1.99%。卫生技术人员78458人，同比增长3.91%，执业（助理）医师31913人，同比增长3.24%，注册护士35385人，同比增长6.07%。全科医生2921人（新统计口径），同比增长45.25%。
（四）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7.19张，较上年增长0.19张。每千人口医师数3.40人，较上年增长0.11人；每千人口护士数3.76人，较上年增长0.21人；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3.11人（新统计口径），较上年增长0.97人。
二、医疗服务能力
（一）全市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5674.46万人，较上年增加374.16万人，增加7.06%；出院人数185.36万人，较上年增加20.9万人，增幅12.71%。其中，医院总诊疗人次2117.55万人，出院人数140.64万人；基层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3278.47万人，出院人数35.63万人；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278.44万人，出院人数9.09万人。
（二）全市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73.86%，其中：医院77.70%（三级医院85.93%，二级医院80.47%），卫生院63.54%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43.47%。
（三）全市医疗机构出院者平均住院日8.8天，其中：医院9.3天、卫生院7.2天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8.2天。
三、患者医疗费用
医院次均门诊、住院费用分别为301.7元、10018.4元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分别为90.5元、2403.1元；卫生院分别为103.7元、2303.5元。
四、中医服务
中医类执业（助理）医师4666人，占医师总量的14.62%；中医类医疗机构床位10123张，占床位总量的14.97%；中医类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331.84万人次，占诊疗总量的5.85%；中医类医疗机构住院服务人次28.41万人次，占住院服务总量的15.33%。

